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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獎勵參與推動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徵件說明 

一、計畫說明 

  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以「在地連結」與「人才培育」為

核心，引導大專校院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並透過人文關懷與協助解

決區域問題之概念，善盡社會責任。強化大學與區域城鄉發展之在地連結合

作，藉由教師帶領學生以跨科系、跨領域、跨團隊、跨校串聯的力量，或結

合地方政府及產業資源，共同促進在地產業聚落、社區文化創新發展，進而

培養新世代人才對真實問題的理解、回應與採取實踐行動能力，藉以增進在

地認同，進而激發在地就業或在地創業的意念，活絡地方成長動能，促成區

域創新。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期待大學在洞察、詮釋和參與真實問題的過程

中，能整合相關知識、技術與資源，聚焦於區域或在地特色發展所需或未來

願景，強化在地連結，吸引人才群聚，促進創新知識的運用與擴散，帶動地

方成長動能；並鼓勵大學透過更主動積極連結區域學校資源，協助城鄉教育

發展，提升大學對區域及在地的貢獻，促進在地產學人才培育、就業，並創

新城鄉、產業及文化發展。 

  亞洲大學結合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精神，推動教師參與

執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展開獎勵參與推動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公開徵

件。 

二、重要期程 

(一) 徵件期間：即日起至110年11月19日止。 

(二)  審查結果公告：110年12月10日。

(三)  執行期程：自111年4月1日至111年11月30日止（計畫執行起始時間暫定

4月1日，依實際經費核定下來的日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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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點議題  

  亞洲大學獎勵參與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依據本校校務發展計畫書

規劃之USR發展軸向，設定（一）文化永續；（二）產業鏈結；（三）科技

教育；（四）健康促進；（五）其他社會實踐等五大重點議題，由計畫申請

人擇定符合前述重點議題研提推動社會實踐主題構想計畫，且能具體實現

與在地連結、促進在地發展效益之計畫；一個計畫執行面向可涵蓋一個或一

個以上重大議題內涵，並對應一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最多對應三項。 

 

四、計畫型態 

  可申請之計畫，型態分為種子型及萌芽型二類： 

(一) 種子型計畫 

1. 提案內容屬於問題界定和構想試行計畫。 

2. 提案資格：申請計畫之主持團隊至少一人曾參與議題相關計畫之經驗。 

3. 經過與所在地區或鄰近區域利害關係人共同研議、凝聚共識，盤點在地

發展、產業、文化與城鄉需求議題及所面臨問題後，研提可具體改善或

解決問題之構想試行計畫。 

(二) 萌芽型計畫 

1. 提案內容屬於在地問題解決構想與發展計畫 

2. 提案資格： 

(1) 110年度在高教深耕計畫-善盡社會責任面向下執行過之延續計畫。 

(2) 107-109年間在高教深耕計畫-善盡社會責任面向下執行過之延續

計畫。 

(3) 申請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至少一人曾於107-110年間在高教深

耕計畫-善盡社會責任面向下補助之USR計畫中，主持人、共同主持

人或協同主持人至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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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請計畫主持團隊至少一人曾擔任議題相關計畫之主持人或共同

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累積達1年以上，上述計畫須為在學校立案之

計畫。 

3. 對於推動社會實踐已有相關經驗但尚未融入校院治理結構形成運作機

制，為建構在地產業、文化、城鄉區域創新生態系統之系統性，並建立

永續發展之基礎，可研提繼續精進之具體可實踐計畫。 

 

五、計畫經費 

(一) 補助額度：依年度預算，計畫擇優補助，種子型計畫每案至多10萬元，萌

芽型計畫每案至多20萬元。 

(二) 經費編列注意事項： 

  本計畫僅得編列業務費與工作費，並應符合下列規定：本業務費編列

以執行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所需之相關費用為原則，例如印刷費、雜支、諮

詢費、國內差旅費、膳宿費、講座鐘點費、保險費等，詳細請參「教育部

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

基準表」所列業務費項目。 

 

六、補充說明 

(一) 附件一：亞洲大學獎勵參與推動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申請書。 

(二) 附件二：前期計畫成果報告書。 

(三) 每名計畫主持人限提一件，鼓勵組成跨領域團隊申請。 

(四) 計畫主持人限本校專任教師，共同主持人及計畫參與人員身分不限。 

(五) 比照「教師升等績效評鑑」之校內委託計畫進行績效評估。 

(六) 請填妥附件一後，E-mail：lyhuang@asia.edu.tw。 

(七) 審查重點： 

1. 共同審查要點： 

(1) 計畫目標與社會影響 

(2) 計畫執行架構與團隊組成 

mailto:lyhuang@asi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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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發展與教學創新 

(4) 預期成果及效益 

2. 種子型計畫分類審查要點： 

(1) 問題界定與脈絡梳理 

(2) 計畫推動重點、具體執行作法與影響評估 

3. 萌芽型計畫分類審查要點： 

(1) 場域議題與學校教學及社會實踐之連結 

(2) 場域經營及夥伴關係發展 

(3) 爭取外部資源與永續經營規劃 

 

七、相關問題聯繫 

USR計畫助理：黃朧潁 小姐 

E-mail：lyhuang@asia.edu.tw 

TEL：(04)2332-3456 ext.5442 


